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
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

边境贸易协定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（以下简称

“缔约双方”），参照缔约双方于 1991年11月7日签订的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》、1998年10
月19日签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

边境贸易协定》和2009年11月18日签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越陆地边界管理制度的协定》

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越陆地边

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的协定》，为了加强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和在平

等互利基础上促进两国边境地区的贸易合作，达成协议如下：

第 一 条

一、本协定中的边境贸易，是指按照各自国家法律规定，可

以在两国边境地区从事货物进出口的边境贸易企业或商户和边境

地区居民进行的贸易活动。

二、边境贸易通过经双方协商一致开放的位于中国云南、广

西两省区和越南广宁、谅山、高平、河江、老街、莱州、奠边七

省的陆地边境口岸和边民互市贸易区（点）进行。边民互市贸易

出入境人员、交通工具和进出口商品，应经双方协商一致开放的

边境通道出入边民互市贸易区（点）。

第 二 条

缔约双方同意加强协调，采取措施，积极鼓励和促进两国边

境贸易健康、持续、稳定发展。

第 三 条

缔约双方确认边境贸易活动必须在符合本协定和各自国家法

律规定的基础上进行。

第 四 条

一、缔约双方同意，边境贸易活动由双方边防检查、海关、

检验检疫、交通运输、商务及各自国家法律规定的其他部门按照

职责实施有效管理，共同维护良好的边境贸易秩序，创造便利条

件，维持可持续发展。

二、边民互市贸易区（点）根据各自国家法律规定经双方省

级地方政府协商一致后设立。边境地区商户、居民在边民互市贸



易区（点）进行的经营活动需根据各自国家法律规定向地方政府

登记。

三、缔约双方同意，共同推动陆地边境口岸和边民互市贸易

区（点）协商一致开放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，完善查验场地，深

化通关便利化合作，促进提升边境口岸和边民互市贸易区（点）

的货物通关能力。
第 五 条

一、缔约双方确认，边境贸易中允许进行交易的商品包括除

双方各自国家法律规定禁止进出口、暂停进出口目录之外的各种

商品。

二、对于配额、许可证管理和其他形式管理的进出口商品根

据双方各自现行规定执行。缔约双方考虑为符合条件的边境贸易

企业或商户获得出口配额、进口配额提供便利。

三、缔约双方确认，应恪守双方共同参加的各项国际条约，

切实履行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环境保护等义务，强化对固体废物、

疫区冻品、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等进出口的管理。

第 六 条

一、缔约双方确认，边境贸易应遵守各自的卫生检疫、动植

物检疫、商品质量安全检验、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相关法律规定。

二、缔约双方同意，授权各自的检验检疫部门按照各自国家

法律规定和标准对通过边境进出口的商品进行检验检疫，出具相

关证书。

三、缔约双方同意，积极采取必要措施，加强对于边境进出

口商品的质量、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监管，打击假冒伪劣产品，

保护环境，保障消费者的利益与健康。

第 七 条

一、缔约双方采取恰当措施，确保货物经由双方确定的正式



的边境口岸和边民互市贸易区（点）进出口。

二、缔约双方同意完善打击走私合作机制，及时交换走私信

息，共同开展联合打私行动。

三、缔约双方同意授权双方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在防止、打

击边境走私、贸易欺诈和违法过境运输商品相关工作中加强协调。

第 八 条

边境贸易结算方式由交易双方的边境贸易企业或商户、边境

地区居民商定，但要符合各自国家的法律规定，包括：

一、使用人民币、越南盾或可自由兑换货币进行结算。

二、根据各自国家法律规定，边境贸易可通过银行、现金或

易货等方式进行结算。鼓励通过双方的商业银行开展结算。

第 九 条

一、参与边境贸易活动的个人，通过边境口岸和边民互市贸

易区（点）出入境，应遵守各自国家法律规定和双方共同参加的

各项国际条约。

二、缔约双方同意，按照各自国家法律规定和双方共同参加

的各项国际条约规定，为交通运输工具经边境口岸和边民互市贸

易区（点）出入境创造便利条件。

第 十 条

缔约双方同意，根据各自国家法律规定相互为对方的有关机

构开展贸易、促进招商引资等活动提供便利。

第 十 一 条

缔约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法律规定和商品质量安全方面的

信息交流，及时相互通报边境贸易相关政策变更情况。



第 十 二 条

一、为保证本协定的执行，缔约双方同意加强两国有关职能

管理部门、边境地方政府和口岸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，及时磋商

或协调解决边境进出口贸易和人员、交通运输工具出入境活动中

发生的问题。

二、缔约双方同意，中越边境贸易工作组引导并推动本协定

实施。

第 十 三 条

缔约双方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

工贸部根据实际情况，签署实施本协定的各项具体文件。必要时，

缔约双方将授权各自相应的省级边境地方政府签署本协定框架内

的各项具体协议。

第 十 四 条

缔约双方经书面协商一致，可对本协定做出修改、补充。缔

约一方自收到另一方关于修改、补充的建议之日起 6个月内，应当

给予书面答复。经双方一致修改、补充的条款是本协定不可分割

的部分，经修改、补充后的条款的生效按第十六条的规定办理。

第 十 五 条

对于本协定解释和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，缔约双方将在平

等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。

第 十 六 条

一、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3年。

二、本协定期满前3个月，如缔约任何一方未以书面形式通知

对方终止本协定，则本协定的有效期将自动延长3年，并依此法



顺延。

三、在协定终止的情况下，协定终止前依据本协定签署的各

项具体合作协议将继续有效，直至其履行完毕。

四、本协定将不影响缔约双方共同参加的各项国际条约所规

定的权利和义务。

五、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，双方 1998年10月19日签署的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边境贸易协定》即

行废止。

本协定于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二日在北京签字，一式两份，每

份均用中文和越文写成，两种文本同等作准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

代 表 代 表

高虎城 陈俊英

（签 字） （签 字）


